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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并购美商旗昌轮船案与 “商战论 ”

易惠莉

　　[摘　要 ] 同光之间兴起于中国政坛及社会的 “商战论”,提供了招商局并购美商旗昌轮船案从筹议到实施过程中必需

的政治氛围。参与筹议的各色人物虽均假借“商战论”为并购案张本 ,然而各方利益的立场却并不能在“商战论”旗帜下有

所统一。唐廷枢 、徐润在商人的立场上认识到并购案作为一项投资 , 其中蕴含有丰厚的中长期利益回报 ,但其本人却毫无

为此有风险投资的意愿。李鸿章在务实的政治立场上看淡并购案 , 而沈葆桢则是促成并购案的最大 、亦是最关键的推手。
他们各自行为的依据何在 ? 这一研究课题所具有的意义 ,在于并购案发生的历史过程 , 足以呈现那一历史阶段的时代氛围

及活跃于其中的杰出人物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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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在其实施 “官督商办”体制的早期历史中 , 1873— 1884年属商办性质相对突出的特

殊时期。在此期内 ,李鸿章始终未对该局的 “官督 ”性质予以职位上的落实 ,身为北洋官方代表的盛

宣怀在局内也并无凌驾其他管事诸人的地位 ,这为以商人身份入局的唐廷枢 、徐润从事具体经营管

理活动留下了相当大的施展空间 。基于这一背景 ,对于 1877年初招商局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

案 ,研究者往往以此举动议起于唐 、徐二氏 ,而将之归于商人方面积极性的成果 ,且因其时正值 “商

战论 ”思潮兴起 ,此举乃被赋予收回利权之意义 ,从而成为论断其正确与否的重要依据 。
①
不过 ,对

并购案作这样的理解 ,不免高估了商人在其中的作用 。因为 ,在晚清的时代环境下 ,如同招商局的

创办只能在政府主导之下得以实现一样 ,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这样大型的涉外商业并购行为 ,更

只能是在政府主导下付诸实现 。事实上 ,当时并购案由筹议转向实施的枢纽 ,也在政府能否提供

100万两银借款予以支持的问题上。就此而言 ,并购案作为一项史学研究的课题 ,其研究工作远未

完成 ,尤其是在史实真相的追究方面。

有鉴于此 ,本文拟以李鸿章 、沈葆桢 、盛宣怀等政府官员的公 、私文档为据 ,重构并购案筹议的

史事过程 ,从中清理出决策并购案的关键性人物 ,及其决策行为的动机和思想背景 ,其中商人以及

“商战论”等时代舆论因素的作用 ,也将被置于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由此为并购案的评价问题 ,提

供一个更具体而全面的史实依据。

招商局并购美商旗昌轮船案与 “商战论 ”

① 陈振汉:《“官督商办 ”制度与轮船招商局的经营(1872— 1903)》一文作于 1948年 ,作者完全接受光绪六年(1880)王

先谦奏参招商局案的相关指控 ,认定并购案 “为招商局初期经营史中一大贪污案件 ”,并称徐润 、唐廷枢以及盛宣怀在明知

并购不利于招商局的情形下 , “仍贸然归并旗昌产业 ,便是蒙蔽了沈葆桢 ,勾结了李鸿章 ,所做的以少报多 , 私赚巨额回扣或

行佣的勾当”(见招商局史研究会编 《招商局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99页)。而刘广京之《中

国近代化的开始 》一文 ,作为一部完成于 1980年代后期的研究李鸿章专著的“导论 ”,作者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评述并购

案 ,所谓:“ 1877年初 ,招商局依靠政府贷款 ,盘购美国人经营的旗昌洋行全部船只……招商局开始在中国水域运输业中居

于优势地位若干年 ,即使 1885年后唐景星和徐润不再担任总办和会办 , 盛宣怀被派为督办 ,起初情况也是如此 ”。见[美 ]

刘广京、朱昌崚编《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12页。



· 42　　　· 　

一　并购案的缘起———从 “御外论 ”到 “商战论 ”

追溯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案之史实 ,不能不提到光绪元年(1875)秋日本三菱邮船会社将美商

太平洋轮船公司(万昌公司)从事于日本沿海航线及日本至上海航线的船队 ,包括在神户 、长崎和上

海的码头 、栈房等地产 、设施全盘收购的事件 。因为 ,美国寓沪传教士林乐知及时地在其主办的 《万

国公报》上就该事件刊发了题为《三菱公司买船买生意路》的评论稿 ,将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与日本

三菱邮船会社相提并论:

日本既设三菱公司轮船 ,不独来往日本本国口岸 ,亦与中国上海来去 ,且与美国万昌公司

走东洋至中国之轮船拼争贸易。据闻日本每年不独不余利 ,而且亲贴本银十二万两。现今买

得万昌公司行此路之轮船并此路之生意 ,凡日本横滨到上海轮船生意归日本三菱公司来往

……其日本买此一路定可蒸蒸得利也。即如中国已设招商局有多年矣……且近来招商局又设

保险公司 ,亦如日本重西国法 ,经营贸易生财获利也。又近闻招商局欲行添走各江及长江内口

轮船 ,于十八省贴备轮船统归招商局分管贸易 。
①
但本国作本国海江各口之生意理所当也 ,他

国亦不便争竞 。但招商局既在十八省中添造轮船分驶各口 ,必与西人行长江之洋商争拼买卖 ,

彼此总有争竞 ,何不效日本买万昌公司轮船所行之路 、生意之法 ,亦买西商所行此路轮船……

倘招商局有此意见 ,而行惯长江之洋商或亦无不乐从 ,公平卖船……想招商局必有卓见 ,无须

他人多议论也 。
②

借用日本新闻评论中国事务 ,系当时林乐知以言论影响中国的惯用手法 ,其意在激励中国政府效仿

日本的相关作法。文中所谓 “行惯长江之洋商”,实际指垄断长江轮航业多年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 ,

而当时该公司在新起的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和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竞争压力下 ,已经显露出退出中国

轮航业的意向 。在林乐知看来 ,中国政府及轮船招商局完全具备仿效日本政府扶持三菱邮船会社

并购美商太平洋公司的可能 。显然 ,林乐知关于招商局购并旗昌轮船公司可能性的理解是极片面

的 ,因为其笔下竟完全未论及在当时长江航运业陷于过度竞争困境的情况下招商局采取此项并购

行动的经济合理性 。林乐知对于日本三菱并购美商太平洋轮船事件的赞赏 ,及其对中国招商局并

购旗昌轮船的鼓动 ,均出于纯粹的政治立场 ,即在西力东渐的时代背景下 ,东方国家应该在收回本

国利权方面有所作为。林乐知作为一名传教士身份的报人 ,在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问题上表现出

如此的关注和热情 ,原因在于他当时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个主张 ,即中国应该在国际公法的基础上重

建中西方关系 。

光绪二年(1876),在马嘉理事件导致中西方关系再度陷入危机的背景下 ,林乐知在 《万国公

报》上连载自己题为 《中西关系略论 》的长篇论作 ,大力宣传以通商 、传教天然合理为主旨的国际公

法观 ,试图从观念的层面破除中国士绅社会拒绝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明的立场。
③
在国际公法

观的立场上 ,林乐知自然承认西方诸国以条约方式获得中国沿海及长江航运权包含有违背国际公

《史林 》　4/2009

①

②

③

招商局创办伊始 “并无江船 ”,唐廷枢、徐润接手后仅靠 “附局之洞庭等三小船”涉足长江航运。为解决承办江广漕

粮“由江达海运津 ”的需求 ,同治十三年(1874年)“湖北允置江海并用之汉广轮船一号 ,交局行走 ”;光绪元年(1875年)“两

江由江宁木厘 , 浙江以塘工项下各拨银十万两以造江宽、江永两船 ”(见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李鸿章 《论维持招商局 》附

《轮船招商局公议节略 》,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 ,卷 7,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刊本 ,第 25页)。此即林乐知所称招商

局添置江轮 ,及 “十八省贴备轮船统归招商局分管贸易 ”之说的背景。汉广轮船于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间由英到沪后 ,

即奉命拨交本局(招商局)承领 ”;“九月向英国订购之江永、江宽两轮先后抵沪”。见 《本局编年纪事 》, 《国营招商局七十周

年纪念刊 》, 第 45页。

《万国公报》 1875年 11月 13日 , 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 ,第 1696— 1697页。另 , 完稿于 1875年 6月 2

日的 《(英驻沪)领事麦华陀 1874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表达了与林乐知相似的见解。见李必樟编译、张仲礼校订 《上海近

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 1854— 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350页。

参见 《万国公报》 1875年 9月 25日、1876年 4月 15日 ,影印本第 1500、18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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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不义成分 。不过 ,美商太平洋轮船公司退出日本轮航业的事实 ,以及旗昌轮船有意退出中国轮

航业的意向 ,令林乐知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 ,他将此视为导引中国走向在国际公法观的基础上重建

中西方关系的必由之路 。因此 ,林乐知认为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应当积极推动招商局并购旗昌轮

船公司 ,包括提供资金的支持 。

林乐知对并购案重要性的理解还不仅限于此 ,作为社会福音派传教士 ,他力图将近代以来西力

东渐的历史附丽于西方文明向东方扩张的世界近代化进程 ,而轮航业在远东的发展演变历史 ,正在

成为这一学说的最佳佐证 。因为 ,尽管西方国家在华攫取沿海及长江的航运权包含有不义的成分 ,

然而通过旗昌等西方公司在华开辟轮航业 ,引导中国自主创办招商局予以仿效并取而代之 ,最终将

航运权收归自有。这正是林乐知所设想或期待的中国社会接纳西方文明的过程 ,为此他甚至乐观

地认为 ,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招商局将执中国轮航业之牛耳 ,太古 、怡和两家英资轮船公司退出中

国的前景亦指日可待。总之 ,林乐知是站在收回国家利权的单纯政治立场上 ,鼓动招商局并购旗昌

轮船公司 。

林乐知的西方文明扩张论以及他对并购案的见解 ,在当时的中国政坛及社会上足以引起反响 。

因为 ,同光之间也正是中国社会对于中西方关系前景的看法悄然变化的时期。如产生于第一次鸦

片战后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思想 ,在同治中后期就遭遇来自体制边缘的下层士人王韬的严

厉质疑 ,其质疑的指向在该思想的 “御外 ”目标 ,所谓:“以时局观之 ,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终始

矣 ,此时而曰徙戎攘夷 ,真迂儒不通事变者也 ”。王韬质疑的激烈性 ,还在于他对西力东渐下中国传

统文明前景的幻灭 ,所谓 “中国三千年以来所有典章法度 ,至此几将播荡澌灭”。
①
在王韬思想中 ,近

代西力东渐背景下的中西方对抗被赋予西方文明挑战中国传统文明的全新理解 。王韬主张实践屏

除 “御外”目标的 “师夷长技”,并将国家民族的利益落实在以功利为目标的中西方 “争雄竞胜 ,絜长

较短 ”之上 。
②
彻底功利主义的洋务思想的滋生发展 ,终于导致以 “与西人争利”为号召的 “商战论 ”

发生于光绪初年 ,并大有取代林 、魏的 “御外论”旧说之势。

以 “与西人争利”为目标的 “商战论 ”,不但以其相对 “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旧说有更大的阐释空

间 ,为推进洋务活动的政治合法化进程作出贡献 ,而且以其直言不讳的功利主义特质 ,扩大了官 、商在

洋务领域实现合作的可能性。时在洋务领域从事官商合作已有基础的在沪原香山买办 ,就此成为此

期推动实践 “商战论”最活跃的群体。作为在沪香山买办商人的领袖人物唐廷枢 、徐润 ,首先将 “与西

人争利”推广到当时获利最丰的保险领域。自同治十三年(1874)招商局开始涉足自办保险业务后 ,光

绪元年(1875)十月 ,唐 、徐另行募集股本创设独立效益核算的 “保险招商局”,承办轮船招商局的保险

业务。除此而外 ,唐 、徐为扩大获利空间 ,还在香山买办长期从事的丝 、茶外贸领域积极尝试自办海外

运销。在这些方面 ,商人的利益立场与洋务官员有关政治的考虑 ,在 “与西人争利 ”的商战论的宗旨

下找到契合点 ,促成双方合作的热情 。由此 ,隶属北洋的粤籍洋务官员津海关道黎兆棠为 “商战论 ”拟

出最佳阐释文字 ,所谓:“富强之道 ,不外二端:彼需于我者自行贩运 ,我需于彼者自行制造。”
③
唐廷枢 、

徐润对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意愿和热情 ,恰是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唐廷枢 、徐润作为掌管招商局经营业务大权的商人 ,自然在首先获知旗昌有意退出在华轮航业

意向的中国人之列 ,并成为旗昌方面向招商局试探并购可能性的接洽对象。
④
当时具体主持招商局

招商局并购美商旗昌轮船案与 “商战论 ”

①

②

③

④

王韬:《答包荇洲明经》, 《弢园尺牍》,中华书局 1959年版 , 第 93页。该文作于王韬旅英期间 , 大约在 1869年春。

王韬 《答〈强弱论〉》称西方:“用兵以刀矛一变而为枪炮 , 航海以舟舰一变而为轮舶 , 行陆以车马一变而为火车 ,工作

以器具一变而为机捩 ”。该文作于王韬自英返港之初 , 大约在 1870年春。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168页。

郑观应曾借用黎兆棠此说阐述其“商战论 ”思想。见郑观应:《纺织 》, 《郑观应集 》(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

版 ,第 715页。

旗昌洋行退出在华轮航业与太平洋轮船公司退出在日本轮航业有完全相同的背景 ,其一 , 中国轮航业竞争加剧;其

二 ,南北战争结束后 , 美国本土投资的机遇遏制了海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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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的徐润 ,对自己在并购案中这方面的独特作用持当仁不让的立场 ,而且是并购案所有当事

人中唯一有如此表现者。因此 ,徐润作为将并购案推向官方筹议过程中的关键人物的地位 ,当不应

受到质疑 。徐润对并购案有积极的反响 ,与其个人的商业经历有极大关系 。徐润早期担任英商宝

顺洋行的总买办期间 ,亲历轮航业在中国初期发展中第一轮竞争的全过程 ,并在失败者一方接受了

1866年旗昌轮船公司并购宝顺洋行长江船队及其虹口 、浦东码头和岸上设施的结局。
①
而且 ,因旗

昌以发行新股票的方式支付部分并购宝顺船队款项 ,令徐润一度成为旗昌轮船公司的大股东 。与

旗昌轮船公司如此之关系渊源 ,令徐润对该公司拥有的码头等优质资产的价值了解甚深。加之徐

润作为当时沪上成功的地产投资商 ,令他在评估码头等地产类资产的现时价值及其增值前景方面

表现出自信和说服力。徐润晚年自誉有功于招商局的文字中 ,具体言及当年他就并购案的可行性

作出的评估意见:

光绪二年(1876)冬旗昌轮船公司经理人更调 ,股票落价 ,每值五十六两 ,揽载生意又极疲

滞。有瑞生洋行卜加士达来云 ,旗昌轮船公司有机可图 ,全盘出让 ,约银二百五 、六十万两 ,数

日之内必须定见。适唐景翁在福州 ,盛杏翁赴湖北武穴 ,无可与商 ,乃与司友严芝楣二人通宵

筹计 。旗昌全盘何止仅值二百五 、六十万。除轮船不计外 ,即以码头 、栈房而论 ,如金利源 、金

方东 、金永盛 ,一连三处码头可泊轮船六 、七艘 ,中栈码头一处水步最深 ,可靠外洋大轮 。又宁

波码头及相连顺泰码头 ,并天津栈房 、码头 ,长江各埠码头 、栈房 ,均系扼要之区。乃即定议商

买 ,越日还价元二百二十万 ,午后得覆 ,让至二百二十五万 ,大有迁就之意 ,因即加增二万 ,共计

二百二十二万两 ,两造允可 ,先付定银二万五千两 ,另给凭信 ,订定先交银百万 ,其余分期陆续

付解 ,商定大略 。
②

徐润的评估意见具体落实于对旗昌轮船公司的资产评估 ,所谓 “利益颇大 ,不重船只 ,而重码头 ”。
③

即徐润看重旗昌轮船公司资产中码头 、栈房等不动产价值 ,而非船队的价值。徐润认为旗昌公司的

旧船固然将成为招商局资产的累赘 ,但旗昌公司的不动产部分作为招商局的优质资产 ,其增值前景

将完全足以弥补并购旧船造成的一时经济损失。

总之 ,徐润主张并购的出发点在单纯的经济利益 ,即将并购案视作招商局的投资行为。这与林乐

知对并购问题的立场显然差距甚大。因为无论已成的日本三菱并购案例 ,还是期待中的中国招商局

并购案例 ,在林乐知笔下收回主权的国家政治利益之考虑 ,显然架空了并购行为的经济利益之考虑。

这样的差距在中国商人与洋务官员之间表现得更为突出 。因为 ,尽管 “与西人争利”之号召令官商在

洋务活动中更易于达成统一的立场 ,不过商人 “争利 ”首先得落实于个人的具体获利 ,其投资热情清醒

地受到个人风险意识的制约。并购案既属于瞩目于中长期获益的投资项目 ,其中风险可想而知。在

唐廷枢 、徐润看来 ,并购案既然同时兼有收回利权的政治意义 ,官方为并购案作出相应的经济上的贡

献———提供长期无息贷款 ,以及为利于招商局还贷向其提供包括漕运方面的进一步的政策优惠 ,乃理

所当然。这是商人在并购案问题上应用 “商战论”的全貌。所以 ,虽然商人为并购案首倡者 ,并提供了

经济上可行性的分析意见 ,不过因其缺乏承担投资风险的意愿 ,一旦并购案进入官方的筹议阶段 ,商

人的作用也就仅在事务性的层面 ,具体落实于对旗昌轮船公司的交涉事宜方面。

二　李鸿章对并购案的立场

在并购案实施当年(光绪三年)三月发布的招商局第三届(元年七月至二年六月)年报中 ,以唐

廷枢的口吻就该案筹议之过程有如下说明:

《史林 》　4/2009

①

②

③

旗昌同时还收购了怡和洋行定购的计划投入长江航运的轮船 ,以实现其对长江轮航业的垄断。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 》1927年版 ,第 19页。严芝楣即招商局账务主管严潆 , 江苏吴县人。

徐润:《上合肥相国遵谕陈明前办商局各事节略》, 《徐愚斋自叙年谱》光绪二十三年印行 ,第 87页。



· 45　　　·

(光绪二年)春间已有此议 。至七月枢等在燕(烟)台亦曾禀知伯相 ,因款巨缓议。迨前回

沪 ,该公司(旗昌)复来曲就 ,枢等因思现蒙江浙两大宪许加漕米 ,两江督宪又有拟将江安漕粮

(指安徽及苏北漕粮),改归海运之折 ,势必添造 ,方不误公。与其经营明费巨款以图新 ,何如次

第度支 ,购成材以济用 ,故商之朱(其昂 、其诏)、盛(宣怀)三观察 ,润(徐润)偕赴金陵 ,禀详督

宪沈(葆祯)当蒙批照办。
①

据此说旗昌与招商局接洽并购案始于光绪二年(1876)春 ,七月烟台中英谈判马嘉理案期间 ,唐廷枢

与李鸿章曾议及实施并购的可能性 ,而 “因款巨缓议 ”并无结论。由是 ,并购案交涉仍在唐 、徐自主

掌握下继续进行 ,并争取得朱 、盛等招商局同人支持配合 ,共同禀请两江总督沈葆桢的批准 。除其

将招商局方面决策的动因落实于对旗昌轮船的需求这一点外 ,唐廷枢此说中关于中英《烟台条约 》

后的进展情况与徐润年谱中的相关陈述极为吻合 。但正是在这一保持一贯性的陈述中 ,包含某种

明显的失真。因为就当时招商局的经管体制而言 ,没有李鸿章的授权 ,烟台条约后招商局是无从将

并购案推进至与旗昌交涉并购价之步骤的 。
②
显然出于官方立场的需要 ,从一开始唐 、徐就自觉执

行了对公众隐瞒并购案决策真相的官方指令 。

并购案之决策内幕遭遇政治追究 ,是在该案实施三年之后。光绪六年(1880)十月 ,王先谦在

《招商局关系紧要议加整顿折 》中 ,指控并购案为招商局当事诸人合谋欺瞒官方的阴谋 。而作为并

购案最关键的决策当事人沈葆桢已于一年前去世 ,为回应该项指控 ,仅有李鸿章 、盛宣怀分别就当

年官方筹议之情况作出说明 。作为李鸿章《查复招商局参案折 》附件的《沥陈招商局情形片 》,言及

光绪二年夏烟台筹议的情况:

光绪二年七月烟台之役 ,盛宣怀与唐廷枢 、徐润同赴烟台 ,曾禀商归并旗昌之事。臣谓果

能有成 ,固属盛举 ,但恐旗昌未必肯售 ,且一时筹集巨款 ,亦甚不易。又虑局面既拓 ,唐廷枢 、徐

润二人或难兼顾 ,因是踌躇未许。
③

烟台期间盛宣怀在并购案问题上是唐廷枢 、徐润的同盟者。而当时李鸿章的态度 ,则呈现了相当程

度的多面性 ,所谓 “(并购案)果能有成 ,固属盛举” ,乃其支持的一面;再 “踌躇未许” ,乃其犹疑不定

的一面。尤其 “踌躇未许 ”一说 ,与前述唐廷枢所谓 “因款巨缓议 ”一说相当接近 。

盛宣怀对烟台筹议之情况 ,亦提供了与李鸿章上说基本一致的内容 ,但其中却又包含李说 “踌

躇未许”,以及唐说 “因款巨缓议”均所未能清晰表达的内容 ,所谓:“(光绪二年)七月在烟台即已禀

商 ,李相极以为应办 ,但以百万巨款 ,必赖南洋主持。”
④
盛宣怀此说出自其致内阁学士梅启照函 ,该

函作于李鸿章 《查复招商局参案折 》递呈清廷之日。而梅氏则不但是与北洋关系密切者 ,亦是光绪

二年以江宁布政使身份参与决策并购案的前两江要员 。盛宣怀系王先谦的招商局参案之首要被参

对象 ,他作此函意在请梅氏疏通关系。盛氏函基本是为李鸿章相关折 、片中不便明说的细节作注 ,

如 “李相极以为应办 ”与李氏所谓 “果能有成 ,固属盛举 ”的对应关系极明显。至于 “但以百万巨款 ,

必赖南洋主持 ”,则实际上道出了李氏所谓 “踌躇未许 ”所隐含的内容。盛氏此说将经梅启照代达

于清廷包括李鸿藻 、翁同龢等高层官员 ,关系非同寻常 ,且直接关系李鸿章的声誉 ,绝非盛宣怀所敢

妄言 。这是盛宣怀此说可信的基础 。就此 ,对烟台筹议中李鸿章的立场可有一较明确了解 ,即其表

明愿为实施并购案提供政治支持 , “但以百万巨款 ,必赖南洋主持” ,表明北洋无力提供资金支持的

态度 。李鸿章如此表态 ,不但意味着他已将实施并购案的决策权全面移交南洋 ,而且有听任盛宣

招商局并购美商旗昌轮船案与 “商战论 ”

①

②

③

④

《招商局第三年帐略》, 《申报》 1877年 4月 25日。

就当时招商局的经管体制而言 ,徐润在沪秘密交涉并购价 ,包括可接受的价格范围 ,应是得官方明确授权的。但其

笔下却作 “数日之内由余一人决议 ”这样戏剧性的概括。见《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24页。

《光绪七年二月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年版 , 第 58—

59页;又见薛福成:《沥陈招商局情形片》, 《庸盫文别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第 24页。

光绪七年二月初十日 《盛宣怀致◆◆◆函》,汪熙、陈绛编 《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 》,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02年版 ,第 106— 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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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 、徐润诸人设法予以促成之意。有了这样的背景 ,不但对此后招商局当事诸人在南方推进并购案

有可理解处 ,而且并购案最终是沈葆桢在未与北洋协调立场的情况下独自奏准实施的事实也有可

理解之处了。
①

显而易见 ,李鸿章在并购案问题上的热情远不能与商人唐廷枢 、徐润相比。若细究李鸿章 “踌

躇未许”的原故 ,则在筹集资金之难外 ,还有人事方面的难处 ,即前述李氏所谓 “虑局面既拓 ,唐廷

枢 、徐润二人或难兼顾”是实情 ,且占重要地位。事实上早在烟台筹议之前 ,李鸿章就曾对并购案问

题作过表态 ,他强调的就是人事方面的难处 ,具体见光绪三年(1877)秋李氏致丁日昌函所言:“招

商局兼办旗昌 ,其议发自阁下 ,而成于幼丹;鄙见初不谓然 ,亦以人才缺乏之故。”
②
李鸿章此函作于

实施并购案当年招商局第四届(二年七月至三年六月)年报定稿之后 。招商局前所未有的经营亏损

局面 ,令官方资助该局实施并购旗昌轮船一举蒙上阴影 。此时 ,李鸿章将官方首倡并购案之功归于

时任福建巡抚丁日昌 ,将官方助成并购案之功归于时任两江总督沈葆桢 ,而强调自己 “初不谓然”的

立场 。李鸿章的如此表白难免有规避责难之嫌。不过尽管如此 ,此说仍然道出当初的实情 。因为

并购案 “成于幼丹” ,此乃公开事实自不待言 ,而丁日昌居首倡之功 ,即系首位向李鸿章推介并购案

的高官 ,这也能从唐廷枢 、徐润背后策动的角度获得理解。并购案于 “(二年)春间已有此议” ,唐 、

徐二氏有意策动官方参与筹议 ,必首先瞩目于粤借洋务官员的政治能量 ,其中丁日昌自然为游说李

鸿章的最佳代言人 。
③
至于李氏将其 “初不谓然”的表态归因于 “人才缺乏之故” ,不但可与前述 “虑

局面既拓 ,唐廷枢 、徐润二人或难兼顾”一说建立对应关系 ,而且还可获得更具体深入的理解。事实

上《沥陈招商局情形片》中所谓 “虑局面既拓 ,唐廷枢 、徐润二人或难兼顾 ”一说是有言外之意的 ,恰

如李氏对丁氏所言 “人才 ”并非指唐廷枢 、徐润这样的商人经营人才。因为 ,自同治十二年(1873)

招商局改组以来 ,李鸿章对于商人在官商合作的洋务活动中的立场已深有了解 ,此时面对唐 、徐提

请官方考虑并购案的建议 ,李对官方将成为实施该案的最大风险承担方有足够的敏感。作为务实

主义的政治家 ,李鸿章在虑及资金筹集之难前首先想到的还是因实施并购案进入招商局的巨额官

方资金的利益监护问题 。因此所谓 “人才 ”,乃是对并购案后招商局内官方利益的监护人———“官

督”———人选缺乏的忧虑 ,就光绪二 、三年盛宣怀长期不安于招商局事务的状况而言 ,李鸿章这样的

忧虑尤为具体 。

招商局内官方利益的监护问题长期悬而未决 ,成为影响北洋对招商局政策的重要因素 ,它在并

购案问题上发生重要作用势在当然 。追溯历史 ,同治十一年(1872)招商局由朱其昂承头初创 ,李鸿

章拨官款北洋练饷制钱 20万串(合银 13万两)予以扶持 ,次年招商局改组 ,唐廷枢 、徐润 、盛宣怀同

时入局。安排盛氏入局 ,纯粹出于在招商局内形成官方对承办商人 “钳制 ”格局的考虑。但唐 、徐坚

持 “事属商办” , “请免添派委员 ”的立场 ,阻碍了李鸿章赋予盛宣怀 “督办 ”职权的可能性 。
④
除漕

运 、军运等官方业务外 ,盛宣怀在招商局内的发言权极为有限 ,至多是以官方委员的身份发挥其李

鸿章耳目的监督作用。

不过 , “官督”体制无法到位的状况必然约束北洋在资金上扶持招商局的力度 ,由此形成 “(招

商局)盈亏全归商认 ,与官无涉”的北洋既定政策 。此期李鸿章严控经由不同途径进入招商局的官

《史林 》　4/2009

①

②

③

④

并购案后盛宣怀第二次辞招商局差 , 遭李鸿章严辞拒绝。见光绪三年七月初八日 《李鸿章致盛宣怀函》:“去冬买并

旗昌 ,若非由执事主谋 ,禀商幼帅 ,尽可如此办理。现自买并旗昌以后 , 太古争衡 , 船多货少 ,每月耗折数万金 , 非智者见机

而作之时 ,必应与同事诸人搏心揖志共支危局”。李鸿章此说道明了如下事实 ,即促成沈葆桢资助并购案 , 盛宣怀主动的成

分高于受北洋委派的成分。见徐元基等编 《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荆门矿务总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81年版 ,第 212页。

光绪三年(1878)九月初六日《复丁雨生中丞 》,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卷 17,第 24页。

从时间上来说亦有可能。如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丁日昌接闽抚、兼船政大臣的任命后自京南下 ,次年正月 “唐廷

枢自香港(为福州船政局)挑选学生来闽 ”,并被丁日昌暂留闽省 “帮办电线等事 ”。参见汪敬虞:《唐廷枢研究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1983年版 ,第 182、187页。

《章程八条 》, 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 1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第 8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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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资金 ,如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他拒绝朱其昂借领饷银请求时表态:“商局续在江宁藩库领银十

万两 ,统计该局官本已及五十万串 ,为数已不为少 ,必须妥慎经营 ,免致耗折。云甫(朱其昂)前议借

领饷钱一节 ,自可缓议。”
①
控制招商局内的官款数额 ,即是控制官方受招商局经营亏损拖累的风险

程度 。甚至盛宣怀光绪元年作出赴鄂办矿脱身招商局职责的选择时 ,李鸿章也未对局内官方 “钳

制”商人的机制进一步弱化的趋势作出反应 。然而 ,一旦实施并购案必导致招商局内官款骤增 , “钳

制”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亦必由此凸现 ,既能得其信任 ,又能与唐 、徐合作的招商局官方委员人

选 ,是令李鸿章倍感棘手的事情。光绪三年(1878)九月 ,李鸿章致函丁日昌 ,称对并购事 “鄙见初

不谓然 ,亦以人才缺乏之故”。所谓 “人才”,乃是针对堪以胜任官方委员的人选而言 。在盛宣怀已

远赴湖北办矿的情况下 ,李氏不愿为招商局承担政治的和经济的责任而冒任何风险 。这是光绪二

年李鸿章对丁日昌转达的并购建议缺乏热情的理由。

相对光绪二年春最初表态的消极 ,夏天进入烟台筹议阶段 ,李鸿章的态度转向通融 。因为 ,当

时中英谈判期间的环境气氛为促成李氏的态度转变提供了机缘。对于李鸿章而言 ,中英烟台交涉

乃其外交生涯中的成功之举。因赴烟台的其他西方国家的外交官的反对 ,英公使威妥玛被迫放弃

了以 “必将岑抚(滇抚岑毓英)及在事官绅提京复讯”,作为马嘉理案结案前提的交涉立场。交涉局

面 “就势转圜” ,李鸿章深受鼓舞 ,他对中西关系的前景自亦有其一时转为乐观的理由 。
②
时以译员

身份参与谈判活动的唐廷枢甚得李鸿章看重 , 谈判开始时李氏致辞的英文稿即是 “由唐当众宣

读”。
③
唐廷枢以其在烟台期间的出色表现 ,赢得西方外交人士对他本人及招商局的赞誉之辞。

④

此间西方外交人士对招商局的赞誉 ,还应与外交人士对该局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期待有关 。

因为 ,当时远东轮航业领域的东西方竞争继续传来日本新的成功经验。在三菱邮船会社并购美资

太平洋公司四个月后 ,即有英资大英火轮公司以开辟香港———上海 ———横滨航线 ,涉入对日本轮航

业的竞争 ,对此日本政府不惜引发外交交涉的风险 ,制定了日本国民搭乘外国轮船规则 ,其中包括

需每次付费 0.25日元的繁琐的搭乘手续 ,从而帮助三菱赢得了新一轮竞争的胜利。
⑤
就在烟台谈

判期间 , 《申报 》报道英国轮船公司停止对日航线的消息 ,甚至言及有关 “英船将永舍东瀛” ,即英国

不再染指对日本航线的传闻 。
⑥
日本的成功经验引发西方在华外交人士对招商局的关注 ,其中包括

与林乐知相似的在政治立场上对中国政府支持招商局并购旗昌行动的期待。这样的气氛 ,是足以

诱发李鸿章效仿日本经验的冲动的 。
⑦
所谓 “果能有成 ,固属盛举” , “极以为应办 ”等关于李鸿章在

烟台就并购案表态的说辞 ,是足可信的。况且 ,李氏对招商局虽有体制方面的顾虑 ,但该局毕竟系

招商局并购美商旗昌轮船案与 “商战论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初五日《李鸿章致盛宣怀函》, 《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第 30页。光绪

元年两江、浙江为招商局订购江永、江宽二轮的 20万两拨款 , 加上招商局创办之际北洋拨入练饷 20万串 , 因此有此处李鸿

章所谓“统计该局官本已及五十万串”之说。至于所谓:“商局续在江宁藩库领银十万两”,当即两江为订购江轮的拨款。

见光绪二年(1876)八月初七日李鸿章 《复曾沅浦宫保》,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卷 16, 第 23页。 《烟台条约》令

李鸿章大有外交成就感 ,如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 《李鸿章致李瀚章函》称:“滇案议结各节 , 京中舆论极服 , 总署亦均照办 , 太

后逢人便赞 ,恭 、醇各邸均甚佩服。大约经翁(沈桂芬)稍有醋意 ,未能言明。”《李鸿章致李瀚章书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

研究所编 《历史文献》第 11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96页。

《字林西报 》1876年 9月 5日 , 转引自汪敬虞:《唐廷枢研究 》,第 188页。

见《申报》报道:“今秋七月间李伯相移节燕(烟)台 , 各国公使会议之余 , 因论及此 , 莫不赞本局定章之善 , 立法之

详”。 《申报》 1877年 4月 20日 , 转引自汪敬虞:《唐廷枢研究》, 第 188页。

参见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 东方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53— 54页。

《申报 》刊《公司垄断 》一文称:“英国轮船公司与东洋三菱公司彼此争市 , 意图招徕 ,客货因之逐减。近日英公司船

停止东洋之行 , 疑者遂谓英船将永舍东瀛矣 ”。见 《申报》 1876年 7月 29日。

林乐知介绍日本在轮航业领域与西方竞争经验的例子 , 见 《万国公报》 1875年 10月 9日、 11月 13日 , 影印本第

1565、1696页。当时在对外交涉之原则问题上 ,洋务官员均有明显地仿照日本明治政府相关举措的意识。如光绪元年马嘉

理事件后 ,江海关道冯浚光建议李鸿章在对英的云南通商条约交涉中 , “宜援照日本之法 , 关税则自为主持 , 巡捕则自为约

束 ,游历则派人伴送 , 权货物之轻重盈虚 ,以定进出口之税则 ”。见光绪元年十一月薛福成《代李伯相复冯观察书》, 《庸盫文

别集 》第 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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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首创 ,并是他在洋务领域拓展权势地位的重要基地 ,招商局因并购案而壮大并从此立于不败之

地 ,自然为他所期望 。李鸿章对并购案的立场由此而变得通融 ,愿为实施该案承担政治责任。

另外 ,烟台期间李鸿章关于资助并购案的巨额官款利益的监护问题的忧虑已不复存在 ,原因在

盛宣怀对并购案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热情 ,这意味着盛氏愿意具体承担起相应的监护责任 。
①
而 “(并

购案)百万巨款 ,必赖南洋主持”的结局 ,必须以盛宣怀从中说合才能达成。有这样的前提 ,李鸿章

亦实无必要对盛氏承担监护官款利益的责任心过虑。烟台交涉结束 ,盛宣怀 、朱其诏 “奉差回沪办

理吴淞铁路一案 ,唐亦随陈荔秋(陈兰彬)星使进京 ,至十月方回上海 ”。
②
盛 、朱南下往返于南京 、

上海之间 ,必就并购案事通消息于南洋;唐廷枢随陈兰彬北上 ,则是为争取总署对并购案的认可 。

九月十二日 ,李鸿章函陈兰彬 ,有所谓 “景星日久未回 ,殊为盼念 ”之说 。
③

李鸿章如此毫不掩饰地表

达其对唐廷枢的期盼 ,从中不难想像他对并购案已经不乏热情了 。十月下旬 ,陈兰彬以 “商战论”为

依据奏请清廷加大扶持招商局的政策力度 ,此举则是并购案得到总署认可的标志。因为 ,该奏如此

具体而全面地论及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问题:

今招商局为官与商合之发端 ,亦为隐制洋人之根本 ,万一中止 ,洋人将乘锋而起 ,将来之

害 ,有不可胜言者矣……洋船在中国者 ,以美国旗昌行资本为最大 ,现因招商局既设 ,亏折太

甚 ,欲减价出售 。该局甫立三年 ,洋商之至强者亦敛手退让 ,此实中外大局一关键 ,而时之不可

失者也。李鸿章前赴烟台 ,法 、俄各国公使群称招商局办理深合机宜 ,为中国必不可少之举 ,任

事诸人 ,措施亦甚得当 ,则此局之设 ,争利者虽深忌之 ,其不争利者未尝不深服也。查英国初设

轮船公司 ,每年津贴银一百五十万元 ,美国初设太平洋公司 ,每年津贴一百万元;故能日增月

盛 ,称雄海外……。
④

至于北洋 ,则已率先将扶持招商局的政策力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了 ,还在八月二十九日 ,北洋

对招商局就有一笔总额高达 50万两银的拨款行动 。无论此项拨款关系并购案与否 ,它代表李鸿章

对招商局的政策有根本性的改变 ,是无庸置疑的 。

三　沈葆桢和两江政府资助并购案的动因

并购案经烟台筹议期间李鸿章作出 “极以为应办 ,但以百万巨款 ,必赖南洋主持 ”的表态后 ,进

一步的推进工作即是在南洋范围内展开 。最后的结局 ,沈葆桢不但响应北洋关于并购案 “百万巨

款 ,必赖南洋主持”的愿望 ,并且是在未及与北洋协调立场的情况下 ,独自奏请清廷准行并购案 。关

于沈葆桢在并购案中的决策地位 ,北洋洋务官员丁寿昌和朱其诏于该案完成数月后如下一番对话

可见大概 。所谓:“乐翁(丁寿昌)谓旗昌并之太骤 。诏(朱其诏)对以请示沈帅以为可行 ,故敢动

《史林 》　4/2009

①

②

③

④

汪熙 《论晚清的官督商办》一文 ,以概述和引文相结合的方式对盛宣怀档案藏件———光绪二年(1876)七月 《盛宣怀

致李鸿章密函》作如下介绍:“1877年轮船招商局购买旗昌轮船公司时 ,发现旗昌还有房产 30间、洋房 17所 ,约值 50万两。

盛宣怀密函李鸿章 ,建议由心腹集团的几个人另立一个公司收买下来 ,估计每年可得 8%左右的收益。他说 , 这样一来`洋

产既可收回 ,贻之子孙 ,以公司名义 ,亦不招摇。师如欲附股若干 , 乞密示。拟令招商局及小村 、仲舫数人为之 , 候示 , 再唤

陈犹到烟密议' ”。据密函中“再唤陈犹到烟密议 ”一语 ,可定其作于光绪二年七月中英烟台条约谈判期间。此处言及“约值

50万两 ”的房地产 ,当即徐润分析旗昌轮船公司产业的精华所在 , 盛宣怀试图将这一部分交易纳入私人的范围。见汪熙:

《求索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79页。

光绪六年(1881)《盛宣怀拟:对王先谦参劾招商局唐廷枢辩驳词》,转引自夏东元编著 《盛宣怀年谱长编 》,上海交通

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122页。

光绪二年(1876)九月十二日《复陈荔秋星使 》,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 卷 16, 第 29页。此间李鸿章已瞩目唐廷

枢接手主持开平煤矿的勘探工作。

《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太常寺卿陈兰彬奏 》,中国史学会主编 《洋务运动 》(六),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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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①

沈葆桢作为并购案之决策者是毋庸置疑的。相对于李鸿章在烟台筹议中表现出来的稳健保

留 ,沈葆桢在决策阶段的表现则带有相当大的冲动性。沈氏本人对此毫不讳言 ,为表达对决策资助

并购行动的悔意 ,他曾公开作 “(官款)至今无从归补 ,不能不悔任事之孟浪也 ”之说。
②
若李鸿章的

稳健保留可在其极端功利 ,并务实的为政作风中获得解释 ,那么沈葆桢如此冲动的依据又何在 ?

光绪二年(1876)春 ,津海关道黎兆棠在沪为创办宏远公司活动于旅沪粤籍商人中。规划中的宏

远公司乃直接在海外设立商号从事中外贸易 ,且系官商合一性质 ,它与此时唐廷枢在福州 “与丁雨生

中丞商酌 ,拟由中国纠集股份 ,设一大银行 ,并在东洋各埠及英京伦敦亦设分行”的设想 ,出于统一的

规画蓝图 。
③

这是光绪元年秋唐廷枢 、徐润领衔集资创办 “保险招商局 ”后 ,粤籍商人欲进一步扩张

其在中国洋务领域优势地位的有力举措 ,丁日昌作为唐 、徐的代言人向李鸿章转达实施并购旗昌的

愿望 ,黎兆棠亲自涉入宏远公司的创办活动 ,同属唐 、徐等商人借助乡缘关系对粤籍官员的发动。

时黎兆棠虽系北洋洋务要员 ,然从其仕途经历而言 ,他与南洋沈葆桢有更深的关系渊源。因为 ,

沈 、黎二氏长期非同一般的僚属关系可以追溯至同治元年(1862),即沈葆桢荣登封疆之初。
④
黎氏作

为 “商战论”的热情鼓吹者 ,在其光绪二年春来沪活动之际参与唐 、徐等关于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的商

讨 ,并成为将此信息转达于沈葆桢的信使 ,似无太大悬念 ,而他赋予并购行为以 “商战论 ”的激情更可

想像。在黎兆棠外 ,另一位粤籍官员江海关道冯浚光 ,在其为吴淞铁路案赴宁时自然亦足以担当起相

似的使命 。冯氏作为前江南制造局总办与传教士林乐知有颇为良好的关系 ,这决定他更倾向于对沈

葆桢传递林氏所阐述的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公司行动的重大政治意义 ,即西方势力最终将退出长江

及沿海航运业的前景。
⑤
在黎 、冯二氏之后 ,就并购案对沈葆桢及两江政府高官施以重大影响者 ,则

是盛宣怀 。光绪二年盛宣怀本有参加八月南京乡试的计划 ,但五月下旬他禀知李鸿章 ,拟 “即赴沪

筹商 ”为湖北办矿续聘洋矿师事宜 。
⑥

盛氏如此急于南归是否另有并购案隐情 ,不得而知。不过 ,在

他于闰五月初抵达上海 ,到七月与徐润等同赴烟台之间 ,他当有以并购案为重要议题的江宁之行则

是大致可作推断的 ,且此行获得良好结果。因为 ,非如此盛宣怀不可能在烟台期间对并购案表现出

空前的热情 ,李鸿章亦不可能作出 “极以为应办 ,但以百万巨款 ,必赖南洋主持 ”的表态。

当时沈葆桢何以能就并购案财政支持之问题 ,作出令招商局和北洋方面感到乐观的反应 ?可

以想象并购案所包含的 “商战论”的内涵 ,尤其所展现的西方势力将被逐出中国航运业的前景 ,有足

以引发沈葆桢 “御外 ”政治激情的诱惑力 ,尤其在光绪二年初夏 《烟台条约 》谈判前的时局气氛之

下。除了与旗昌轮船并购案同时发生的吴淞铁路案外 ,
⑦
上年沈葆桢还以 “不在价值之多寡 ,而在事

招商局并购美商旗昌轮船案与 “商战论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光绪三年(1877)五月初四日《朱其诏致盛宣怀密函》, 《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 》, 第 43— 44页。

时丁寿昌守制期满重归主管招商局事务旧位 ,因此毫不讳言其对并购案的不以为然。

光绪三年(1877)九月二十八日《江苏饷源日竭兼筹酌剂折》, 《沈文肃公政书》卷 7, 光绪六年刊 ,第 27页。

《申报 》1876年 3月 18日。

黎兆棠(1831— 1883)字召民 , 粤顺德人 , 师从广东著名学者陈澧 , 咸丰六年(1856年)进士。同治二年(1863年)黎

氏在京任吏部仪制司主事 ,身为赣抚的沈葆桢以 “九江通商之后洋务种种为难 ,必得干济之才以资分理 ”为由 , 奏请 “逾格准

将黎兆棠发往江西以知府差遣委用”。见《沈文肃公政书 》卷 1,第 59页。

冯浚光 ,字竹(卓)儒 ,粤南海人 , 咸丰二年(1852年)举人 ,以善办洋务效力于湘军 , 深得曾国藩欣赏。光绪二年

(1876年)前后《万国公报》对冯氏所创办的求志书院及其考课活动表现了极高的报道热情 ,其中包含有冯、林二氏关系状

况的信息。

光绪二年(1876)闰五月 ,薛福成 《代李伯相复盛观察书 》, 《庸盦文别集 》,第 56、57页。

烟台交涉事毕 , 沈葆桢针对谈判成果中有关吴淞铁路由中国政府全价收购自办的解决方案 , 公开放言:“中国一经

收买 ,即便毁废 ”。 (见光绪二年(1876)九月 ,薛福成 《代李伯相复冯观察书》, 《庸盦文别集》第 80、81页)。七月二十九日 ,

李鸿章自烟台返天津 , “政府必欲毁平车路”的消息见报 ,并称 “此说相传已久”(《火车宜照常设行 》, 《申报》 1876年 9月 18

日)。面对沈氏的过激反应 , 李鸿章冷静处置 ,该函有如下之说:“幼帅所虑各层 , 均系老成持重之见……届时(指英方运营

一年后购回)即可察其利弊之有无 ,量为定夺 ,若果无亏折 , 中国亦何妨自办”。另 ,八月二十七日李鸿章 《复沈幼丹制军 》:

“铁路如何归宿 , 卓儒(冯浚光)、杏荪(盛宣怀)等会商有无成议。乞公与子键中丞(苏抚吴元炳)俯徇众论 , 妥与转圜”(《李

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卷 16,第 26页)。从中可见李氏对沈氏的容忍及委曲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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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之不生枝节 ”为立场 ,推动闽政府以近 16万元代价购回福厦及马尾电线的行动。
①

从福建电报和

吴淞铁路两案不难得出这样的印象 ,即沈葆桢面对外事纠纷充满着 “御外 ”的政治道德激情 ,有不惜

代价予以实现的冲动和执着 。
②

另外 ,亦有来自内政方面的因素促成沈葆桢有意支持并购案 。光绪元年(1875)以来 ,包括西征

协饷在内的各种名目下的额外拨解款项骤增 ,以及中英交涉有关关税制度变更的议题将致 “厘饷势

必大绌”的前景 ,足以强化沈葆桢保全地方利益的决心。而以两江财政的积余资助并购案 ,正有合

法地规避地方利益遭侵蚀之效 。致力于保全地方利益 ,乃沈氏赢得属下官员及地方士绅支持和合

作的必由之途 。因此在并购案问题上 ,两江官员均表现出相当高的热情 。关于这一点 ,徐润笔下有

关盛宣怀在落实两江财政支持并购案过程的记录提供了例证。如徐润在沪完成对旗昌轮船公司关

于并购价格交涉并交付并购定金后 ,与盛宣怀 、唐廷枢同赴南京见两江官员的情节 。所谓:

彼时电线未通 ,乃专人至福州促唐景翁返沪 ,余即持二万五千之定单赴武穴就商杏翁 ,并

将此事如何匆迫复述一通。承杏翁赞许大有识见 ,乃同回南京 ,适唐景翁亦至 ,公同商酌梅方

伯 、桂芗亭 、黄幼农观察 ,均以为是 ,约同上辕禀见 。沈文肃公初以无款拒之 ,继经杏翁指筹各

款约近百万 ,措词得体 ,颇动宪听 ,然款项仍未足 ,须再筹商 。次日杏翁复同梅方伯等禀见 ,又

指某处有二十万金可拨 ,并经梅方伯等赞助 ,事得有成 。
③

上述情节发生在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中上旬之间 。从徐润的相关陈述中不但可见在并购案问题

上盛宣怀与唐 、徐二氏间的默契 ,而且可见盛 、唐 、徐与两江财政诸高官———梅启照 、桂嵩庆 、黄幼

农———之间的默契 。至于沈葆桢在并购案筹议最后决策阶段的主动性 ,则可以梅启照相关的记录

为据 。在并购案酿成政治风波的光绪七年(1881)春 ,出于为盛宣怀辩诬的目的 ,梅氏提供了两则有

关当年沈葆桢对并购案表态的细节 。其一:

夫归并时启照在江宁与闻其说 ,沈文肃面告云:我为此迟疑三夜不成寐。缘已请开缺 ,后

之任者未必以为然 ,不能竟此美举 ,是以特商 。启照当答以两言而决 ,为身家辞为国家办 。
④

此则系以上述徐润所记盛 、唐 、徐三氏在宁活动为背景 。光绪二年(1876)冬 ,沈葆桢已以病重奏请

开缺 ,在此情况下再作出以两江财政资助并购案的重大决策有违情理 ,不能不令他有几分踌躇 ,但

沈葆桢对资助并购案似又有义不容辞的使命感 ,其中所谓 “为国家”,即实现将西方势力逐出中国沿

江 、沿海航运业的 “御外”政治目标 。从而沈氏十一月十三日接见盛 、唐 、徐三氏 ,毅然就并购案作

“告以中国利权所系 ,当极努力为之 ”的表态 。
⑤
其二:

再记得与闻归并时 ,比时赵梓芳兄大不以为然 ,启照即云:必须候伯相回信乃妥。梓芳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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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光绪元年十月初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六),第 333页。

沈葆桢主持购回的福厦及马尾电线拆除后虽有移建于台湾之设想 ,但事实上直至光绪二年仍处“必致废坏”的“搁

置”状态。光绪三年(1877)春夏之交 ,沈葆桢曾与冯浚光论及即将购回的 “吴淞铁路拆卸后”的利用可能 , 所谓:“移至武穴

转运煤斤 , 或留置上海制造局。”亦只能作废弃理解。在吴淞铁路于光绪三年十二月遭拆除后 , “两江督部照会丹国公司(丹

麦大北电报公司)撤去上海电报”。以上见光绪二年四月十一日 ,李鸿章 《复冯卓儒观察 》, 《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 , 卷

16,第 13页;冯焌光:《西行日记 》, 《清代日记汇抄》,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第 322— 323页;《郭嵩焘日记 》(三), 湖南

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第 436、451页。

《徐愚斋自叙年谱 》,第 19页。梅启照(1826— 1894)字筱岩 ,南昌人 , 咸丰二年进士 , 时江宁布政使。桂嵩庆 , 字芗

亭。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的《克复金陵水师出力人员请奖清单 》中“黄翼升所部淮扬水营 ”名下有:“道衔江苏即补知府

桂嵩庆 ,请免补本班 , 以道员仍留原省尽先拔补”。光绪五年(1879)沈葆桢病故时 , 桂氏以代理江宁布政使的身份主持沈氏

后事。清末新政时期 ,桂氏曾出任江宁商务局总办。黄祖络 ,字幼农 ,江西籍 ,后于 1894年曾任江海关道。参见《曾国藩全

集》,奏稿 ,岳麓书社 1990年版 , 第 4621页。

光绪七年(1881)二月十三日《梅启照致盛宣怀函 》, 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 《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 香港中文大学

1997年版 ,第 1093页。

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初五日《江督沈葆桢奏美国旗昌公司愿并归招商局折 》,聂宝璋编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第

1辑 , 第 1170页。



· 51　　　·

系至戚 ,竟 [意 ]见当相同 。沈文肃云:函商则来不及 ,意见未必相同。
①

联系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五日沈葆桢奏 《美国旗昌公司愿并归招商局折》中 “北洋大臣直隶总督

臣李鸿章业经咨商 ,尚未接到复文 ,是以未经会衔谨奏”一说 ,
②
可知该情节发生在沈氏决定奏请清

廷准行并购案之际 ,并涉及两江政府高官间的争论。而更深入的解读 ,要害则在 “梓芳兄系至戚 ,竟

[意 ]见当相同 ”一语 。该语意指李鸿章妻兄赵继元对并购案的异见应代表李鸿章的立场 ,因此梅

启照有 “必须候伯相回信乃妥 ”之建议。
③
沈葆桢所谓 “意见未必相同 ”,则意在否定梅氏的看法 ,认

为无须 “函商”李鸿章而即行奏准清廷。光绪七年(1881)梅启照提及这桩旧事 ,在有助于说明当年

沈葆桢决策的独断性 ,不存在王先谦奏参所谓受盛宣怀 “诡词怂恿”的可能性。

两江政府在筹议并购案的最后决策阶段出现上述波折 ,原因在此时沈葆桢拟出的资助并购案

的条件与招商局禀请政府资助的条件大相径庭 ,而沈氏竟执意无视招商局的条件即行奏准清廷 。

梅启照所谓赵继元的 “大不以为然 ”,当系对沈宝祯在此情况下贸然决策的行为有异议 ,而非否定并

购案 。而沈葆桢在此际表现出如此急迫感 ,原因则在以盛 、唐 、徐在宁 “于十一月十三日接奉南洋大

臣宪台批准”招商局请求为标志 ,并购案已正式由筹议转入实施阶段 。盛 、唐 、徐于十一月十五日回

沪 ,在盛宣怀参与的情况下招商局与旗昌公司完成最后阶段的交涉事宜———“于十一月十八日先定

草议 ”,即拟定分期交付并购款的日程及方式 ,并 “已于十一月十九日先付头批二十万两 ”。以此为

背景 ,包括朱其昂 、朱其诏兄弟在内的招商局诸同人联名拟定请求政府资助并购案的正式禀文 ,并

由盛宣怀 、朱其诏 、徐润 “即日赴宁晋谒南洋大臣 ,禀商一切 ”。这是招商局在并购案主体地位上正

式禀请政府资助该案的实施 ,其中要点在关于资助并购官款定性为免息借款的要求上。所谓 “可否

仰求宪台奏明各省筹拨官本银一百万两 ,发交商局 ,免其缴利 ,分作十年拔本”。为期十年的免息借

款条件对官方而言甚为苛刻 ,其不能为官方所接受亦是早已明朗的事实 ,因为招商局禀文反复于这

样一种立场的表达 ,即招商局主要是出于国家政治利益而主张并购案的 。招商局在陈述其主张的

正当性时表现得相当理直气壮 ,所谓:

此局(招商局)为洋务一大问题 ,公家所关系者在强弱 ,商民所关系者在盈亏 。计盈亏者在

利 ,论强弱者并不在利。因策自强而犹分其利已失大体 ,因分其利而转误自强更失大计。
④

并购案之目的既在收回国家 “利权 ”,政府理当承担实施该案所需之成本 。在轮航业竞争空前激烈

的经营环境下 ,并购案于招商局的经营利益而言本身即利弊共存 ,且招商局经营现状并不利于它采

取并购行动。为此禀文如实公开招商局经营严重亏损的现实 ,所谓 “本年除去开销 ,尚不敷一分官

利 ,船旧总未按成折去 ,暗中不免亏耗”。
⑤

显然 ,在招商局与两江政府在资助并购官款定性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并购案却已盲

招商局并购美商旗昌轮船案与 “商战论 ”

①

②

③

④

⑤

光绪七年(1881)二月十三日《梅启照致盛宣怀函》, 《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第 1094页。梅氏此说在强调不候李鸿

章回信即奏请并购案乃沈葆桢的主张。如此强调 ,缘于刘坤一《查议招商局员并酌定办法折 》有所谓 “招商局务向系北洋主

政 ,盛宣怀逆知李鸿章不以此举为然 ,故在南洋朦准 , 且为迫切之语以速其成 ,并请勿候北洋回文 , 李鸿章迄无一字见覆”一

说。见《刘忠诚公遗集 》奏疏 , 卷 17, 1909年刊 ,第 19页。

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初五日《江督沈葆桢奏美国旗昌公司愿并归招商局折 》,聂宝璋编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第

1辑 , 第 1172页。

赵继元 ,字梓芳 ,皖太湖人 ,同治二年(1863)进士。赵继元与李鸿章关系 , 则在他是李鸿章于同治元年迎娶的继室

赵氏夫人之兄。同治初年赵继元襄办淮军营务 , 后以江苏候补道任职两江并候实缺 , 均有李鸿章关系背景。光绪二年

(1876)正月二十六日李鸿章 《复沈幼丹制军》称:“梓芳系弟至戚 ,学识颇长 ,然不敢妄为推毂 ”。这是李鸿章向莅任江督的

沈宝祯传递提携赵继元的愿望。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卷 16,第 4页;翁飞、董丛林编注:《李鸿章家书 》黄山书社 1996

年版 ,第 57页注④、第 83页注②。

以上引文均见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二十二日 《招商局禀 》, 聂宝璋编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第 1辑 ,第 1172、

1174、1176、1175页。

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二十二日 《招商局禀》。这是针对招商局第三届(光绪元年七月至二年六月)年报而言。因

亏损严重 , 该届年报延至光绪三年三月才得刊布于众。 “船旧总未按成折去”, 指年报未将轮船折旧纳入经营成本核算。聂

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 1辑 ,第 1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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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地被推进至实施阶段了 。至迟于十一月十三日 ,盛 、唐 、徐三氏禀见沈葆桢时 ,双方即已明了分歧

的严重性 。但其时并购案箭已在弦有不得不发之势。招商局不甘承受预付定金 2万两及其投机旗

昌轮船公司股票因并购案告吹而带来的经济损失;沈葆桢则不能不对其关于并购案早已经作出过

“中国利权所系 ,当极努力为之 ”的表态承担责任。分歧唯有留待并购案既成事实之后解决 ,这在招

商局方面有故意含糊之用心 ,而在官方则只能归咎于沈葆桢的颟顸 ,因为他完全无视在并购案事上

招商局主张的重要性。
①
上述梅启照关于两江政府内部的争论 ,即以十一月十九日后盛 、朱 、徐三氏

在宁活动为背景。因为针对招商局的免息借款条件 ,沈葆桢试图以奏准清廷的方式 ,将政府方面的

主张强加于招商局 。
②
沈奏以 “其乞免息银一节 ,臣以为难予准行 ”,明确拒绝招商局要求之同时 ,将

资助款定性为政府注入招商局的资本 ,即与招商局吸纳的 “商本 ”居于同等地位的 “官本 ”,所谓 “甘

苦与同 ,官商一体 ,商得若干之利 ,官亦取若干之息”。
③
沈葆桢如此主张自然不为招商局所接受 ,而

赵继元的 “大不以为然” ,则是质疑沈氏主张为李鸿章接受的可能性。沈葆桢就是在如此背景下独

自启动了并购案奏准清廷的程序 ,且其奏于十二月初五日获清廷上谕 “照所议行 ”,并购案也就此获

得实施的政治合法性。与此同时 ,沈葆桢作为并购案首要决策者的角色地位 ,以及政府作为实施并

购案主体的地位亦就此铸成 。
④

本文尝试在广阔的时代环境以及相关的人事关系背景下 ,追踪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公司案从

筹议到实施过程的史实 ,从中不难得到结论 ,即同光之间兴起于中国政坛及社会的 “商战论 ”,提供

了并购案从筹议到实施过程中必需的政治氛围。参与筹议的各色人物虽均假借 “商战论 ”为并购案

张本 ,然而各方利益的立场却并不能在 “商战论”旗帜下有所统一 。唐廷枢 、徐润在商人的立场上敏

感到并购案作为一项投资 ,其中蕴含有丰厚的中长期利益回报 ,但其本人却毫无为此有风险投资的

意愿 。李鸿章在务实的政治立场上看淡并购案 ,虽亦有愿观其成的心思 ,但北洋既无充分的资金作

此项投资 ,且因缺乏 “官督 ”人选而不愿因此加大招商局内官方资本的比重 ,因此尽管盛宣怀从中鼓

动 ,李鸿章对并购案仍缺乏力求其成的热情 ,基本维持在听之由之的状态 。烟台筹议后招商局将争

取资助并购案的对象转向南洋 ,此后招商局与旗昌轮船公司就并购案交涉的协议 ,自然是以沈葆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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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如苏抚吴元炳在赞赏沈葆桢“严政 ”作风之角度上 ,誉“其为政不务纤悉立条目市虚名 ”。吴氏此说道出沈氏为政作

风疏阔不务实际的一面。而曾国藩对沈氏 “严政”之观感称:“沈幼丹在原籍办理船政 ,颇恣横 ,两司俱用札饬 , 藩署经承吏

以一言不合立斩之”。长期任职两江的洪汝奎关于沈氏之“严政”,则有如下之论:“文肃沈公 ,仁人也 ,非忍人也。生前既蒙

嗜杀之谤 ,身后复罹妄杀之诬。真是真非 , 谁与定论”。曾、洪二说均道出沈氏为政作风专横的一面。以上资料见吴元炳:

《〈沈文肃公政书〉序 》, 《沈文肃公政书》;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04年版 , 第 347页。

沈葆桢在奏准行动上回避与李鸿章统一立场 ,只能从如下事实获得解释。其一 , 在烟台筹议后并购案就进入了以沈

葆桢为主导的阶段 ,沈氏也因此成为将并购案推进至实施阶段的唯一决策者。在未经奏准的情况下并购案于十一月中步

入实施进程 ,此一局面构成了沈葆桢的被动。其二 ,此间沈葆桢与李鸿章关系已趋紧张 ,沈氏 “好名”的个性决定其难以主

动就此协商于李鸿章。当时盛宣怀针对沈葆桢病辞江督任 , “赏假两月 , 而退志颇决 ”之情况 ,请李鹤章出面“函请中堂 , 与

一亲笔以挽留之 ,则以后之气愈交融矣”。盛宣怀希望以李鸿章的主动实现李、沈二氏关系的缓和 , 然这实际上是完全不可

能的。光绪三年(1877)中 , 李、沈二氏关系进一步恶化 ,致李鸿章对沈氏有“鸱张纷更至此 ”, “任性偏执之刚愎人也”的感

叹 ,并后悔当年推举其出任两江总督。总之 ,沈葆桢在与招商局存在分歧情况下匆忙采取奏准并购案行动 , 是其陷于困境

的反映。以上引言见光绪三年正月《盛宣怀致李鹤章函 》, 《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

二》,第 154页;光绪三年六月十四日 《致瀚章兄》, 《李鸿章家书 》,第 262页。

沈葆桢承诺的银 100万两的官本 , 其中 50万两系两江治下筹拨 ,另 50万两是沈葆桢奏请清廷饬浙 、赣 、鄂三省政府

筹拨。此外 ,沈奏提出:“北洋大臣从前所发官帑 , 可否饬令并照官商一体之意”, 即此前招商局内的 83万两官款也作 “官

本”定性。见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五日《江督沈葆桢奏美国旗昌公司愿并归招商局折 》, 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第 1

辑 ,第 1171、1172页。

如《光绪七年四月十四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奏 》称:“招商局由李鸿章奏设 ,局务应由李鸿章主政 , 惟归并旗昌之

时 ,沈葆桢以为机不可失 ,径行入奏 ,谅非该局员所能朦准。”参见《洋务运动 》(六),第 68页。由此可见沈葆桢独自奏准并

购案 ,造成了并购案的决策者是沈葆桢而非李鸿章的既成事实 , 这也是后来沈氏不能不默认两江官款利益损失 ,并以 “不能

不悔任事之孟浪 ”公开承认其决策错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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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为前提 。沈氏超越功利的 “御外 ”政治激情 ,令其在表明资助并购案时不但未顾及实施并购

案的风险 ,甚至亦未具体落实南洋资助款的性质问题 ,以致有并购案已经被推进至实施阶段 ,沈葆

桢与招商局双方才就资助款性质问题进行交涉的局面。已成骑虎之势的局面 ,令沈氏唯有强硬地

将其主张强加于招商局 ,以摆脱其进退两难之境 。然而 ,此举却无意中导致并购案在中国方面性质

的改变 ,即并购案中之招商局企业行为性质的变异。沈葆桢决策上的一系列失误 ,决定此后数年间

北洋对招商局经营不利局面承担的责任日趋加重 ,这就成为招商局问题不断引发政治风波的原因 。

沈葆桢乃促成并购案的最大 、亦是最关键的推手 ,这一结论是无庸置疑的。光绪三年(1877),

新任江宁布政使孙衣言对沈葆桢主持两江政务的倾向有 “大府力讲洋务 ”之感言 ,似与沈为并购案

出大力不无关系。
①
沈葆桢的 “御外 ”激情 ,决定了是他 ,而非李鸿章在中国洋务企业史上书下招商

局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案这样的空前绝后的大手笔。不过 ,当并购案后招商局陷于 “岌岌难支 ”

境地之际 ,沈氏则不但 “早置身事外 ”,而且为摆脱个人的政治困境 ,不惜以 “不能不悔任事之孟浪 ”

的轻率表态否定并购案 ,由此加剧事态的恶化。若非李鸿章为维持招商局而竭尽全力地周旋于包

括盛宣怀 、唐廷枢 、徐润诸人在内的各方利益之间 ,在光绪三年后的数年间 ,招商局因并购案造成的

经营的 、政治的危机而解体 ,并非是不现实的结局 。因此 ,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公司案作为一项史

学研究课题的目标 ,似不应设定在对其作出成功与否的评价 ,事实上这也是一个无法作出切实评估

的难题。因为 ,即使旗昌轮船公司的不动产的增值最终实现了并购案的经济效益 ,但其是否能够补

偿在此效益得以实现的漫长过程中政府方面付出的经济的 、政治的代价 ,也是一个难以断定之谜 。

这一研究课题所具有的意义 ,在于并购案发生的历史过程 ,足以呈现那一历史阶段的时代氛围及活

跃于其中的杰出人物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风貌。这也就是本文研究主要着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何方昱)

招商局并购美商旗昌轮船案与 “商战论 ”

①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 》补篇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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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byGuHongming-inanattempttointerpretSunYat-sen' s
positiveattitudetowardsConfucianisminhislateyears JIANGYīhua

KuHongming' sEnglishwork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andhisinterpretationofConfucian
classicsshedlightonSunYat-sen' spositiveattitudetowardsConfucianisminhislateyears.Itistobe
notedthatSun' sremarksnotonlycontinuedGu' sopinionsbutalsotranscendedthem.Tostudytheir
waysofthinkingandcomparetheirthoughtswillhelpusunderstandbetterthenatureofmanandthepros-
pectofbothChineseandforeigncivilization.

OnFeaturesofIndustryRegulationsofModernShanghai FANWeīguo

Industryregulationwasthemainbasisofcoordinatingaffairsofthesameindustries, industryadmin-
istrationandmarketregulations.Underthedoubleinfluenceofnewindustryorganizationsandrelevant
lawsofthegovernment, theindustryregulationofmodernShanghaihavegottenridoftherestrictionsof
thetraditionalindustryregulationsandgovernment-merchantrelationships, andshowedfeaturesofbeing
democratizing, socializing, legalizingandcapitalizing.

OntheTwo-dimensionalStructureofBanknoteCirculationinModernChina-APerspectivefor
SmallRegionalCurrencyNotes CHENXiaōrong

ModernChinesebanknotesissuedbythediversificationcanbebasicallydividedintotwocategories,
onetoissuenotesunderthecontrolofthegovernmentatalllevels, andtheotherfromprivatesectoror
non-governmentalagencies.Beingdifferentfromtheobjectivesandrequirementsthethesisgivesthea-
nalysisof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betweenthesetwocategoriesoftheissue.Tocombinetheplan
andmarket, thatis, tomaintainthetwo-dimensionalstructureofthecurrencyistheprincipleforthe
rightmonetaryandeconomicpolicies.

HistoricalThoughtsontheShortperiodinthe1950sWhentheLawyerSystemwasCarriedoutin
China CHENTong

ThroughanalyzingthelawyersystemafterthePeople' sRepublicofChinawasfounded, thispaper
holdstheopinionthattheterminationofthesystemwasduetothefactthatChinagaveupthetheoryon
newdemocracysociety.

XueHuanandtheSpecialDiplomaticGroupSenttoEastAsiabyPrussia WANGWeījiang

Asatreatyport, ShanghaiwitnessednothingviolentorforcefullikethoseinGuangzhouorTianjin,
andtheencirclementofTaipingArmyprovidedagreatopportunityforthecooperationbetweenthelocal
governmentandforeignersinShanghai.ThewesternizationachievementsofofficialsinShanghaitherefore
attractedtheattentionofmany.XueHuanwasoneofsuchfigureswhoweredouble-facedandwonthe
favorofboththeforeignersandtheimperialcourt.

“CommercialWarArgument” andAcquisitionofQichangSteamboatofAmericanMerchantsby
ChinaMerchantsSteamNavigationCompany YIHuīli

《史林 》　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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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mmercialWarArgument” cameintobeinginChinaduringthereignofTongzhiEmperorand
GuangxuEmperor, anditprovidednecessarypoliticalatmospheretothepreparationandimplementation
oftheacquisitionofQichangSteamboatofAmericanMerchantsbyChinaMerchantsSteamNavigation
Company.Theacquisitionprocessshowedthehistoricalatmosphereandthevariousfiguresinthathistori-
calperiod.

TheResistanceofQingDynasty, RussiaandImperialism-ontheconstructionofSubaoCase
WANGMin

AftertheSubaoCasehappened, differentinterestgroupsmadeuseofittofulfilltheirpurposes.The
SubaocasetookplacebecausetheQinggovernmentandtheimperialpowersintendedtojoinhandsin
suppressingtherevolutionofChina.ZhangTaiyanandZouRongwereheroicfigureswholedtheanti-
imperialismandanti-feudalmovements.Infact, Subaocasewaspoliticalizedinpublicizingactivities
andlostitscorrespondencewithhistoricalfacts.

OntheAdministrativeReformoftheNewPoliticalPeriodinLateQingDynasty LIZhīming

AsthethirdreformoflateQingdynasty, theadministrativereformoftheNewPoliticalPeriodwasan
importantmarkofthepoliticaldevelopmentandsysteminnovationoflateQingdynasty.However, iten-

dedinfailure, whichshowedthatadministrativereformrequiredbothinteriorandexteriorconditions.To
discussingtheadministrativereformoflateQingdynastycanshedsomelightonthepoliticalreformnowa-
days.

TheBoundaryAdjustmentandtheEnbarkmentMaintenanceamongHubei, AnhuiandJiangxiin
theRepublicofChina XUJian̄ping

BeforetheRepublicofChinawasfounded, therewasnoclearboundarylinesamongHubei, Anhui
andJiangxiandthecentralgovernmenthadmuchtroubleinexecutiveadministration.Itwasthegreat
floodinthe1930sthaturgedthecentralgovernmenttoredrawtheboundarylinesamongthethreeprov-
inces, theprocessofwhichreflectedtheconflictsofinterestsamongthecentralgovernment, localgovern-
mentandlocalpeople, andshowedtheinteractiverelationshipamongthenaturalenvironment, political
processandgeographicalregions.

On“Press-gangAble-bodiedMen” intheKuomintangRuledAreaduringthePeriodofAnti-
JapaneseWar RANMian̄hui

DuringtheAnti-JapaneseWarPeriod, themostimportanttaskwastorecruitmoresoldiers.To
press-gangable-bodiedmenwasquitecommonintheKMTruledareasandalllevelsofKMTgovern-
mentsfailedtostopthephenomenon.Thispaperexplainsthereasonsforthephenomenonandanalyses
thenegativeinfluenceof“ZhuaZhuangDing” (literally“press-gangable-bodiedmen”).

FromTakingovertoRestructuring-ontheeconomicpolicyorientationofJapanesegovernment

towardsShanghaiwhenitwasoccupiedbyJapan GANHuījie

AfterthePacificWarbrokeoutandJapanesearmyoccupiedtheconcessionareainShanghai, the
BritishandU.S.forceswereruledoutandJapanesegovernmentbegantotakeoverShanghaiandrestruc-

turethecitysothattheycanmakemoreprofitstosupporttheiraggression.Thisshowstheimportanceof
thepositionofShanghai.

TheLimitedFunctionsofRailwayTransportationinAnti-JapaneseWarPeriod-withZhejiang
-JiangxiRailwayasacase YUEQin̄tao

AftertheAnti-JapaneseWarbrokeout, theZhejiang-JiangxiRailwaytooktheplaceoftheYan-

Abstract


